经开字〔2023〕78号
关于印发《歙县经开区冬春季节消防
安全提示》的通知
园区各企业：

冬季来临，天干物燥，也是火灾的多发季节，为预防火灾等消防事故发生，现就冬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要求如下：

一、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防火检查巡查，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安全隐患。

二、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严禁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因特殊情况需要明火作业的，应当办理相关手续，清除易燃物、可燃物，配置消防器材，专人监护，确保消防安全，作业结束后经检查火源彻底熄灭后方可离开。严禁违章使用明火取暖。

三、要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员工应当经过消防安全培训，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特殊工种、重点岗位员工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四、节假日期间要留足值班人员，加强防火巡查工作，一旦发生初起火灾要及时处置，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五、确保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通道畅通，严禁以任何理由占用、堵塞或封闭，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六、要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损坏、挪用、埋压、圈占、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七、不得擅自改变分隔防火、防烟分区，以及建筑原有设计布局和功能。

八、生厂区、库房仓储区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禁止使用可燃易燃材料夹芯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企业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

九、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库房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禁止在内动用明火、禁止在内吸烟。

十、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且至少每半年要组织员工进行一次逃生和扑灭初期火灾的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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